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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B叠

▲

B02版国内 ▲

B05版中州 ▲

B06版国际

▲

B08版竞技·速读 ▲

B10版文娱·速读

□据 新华社《济南时报》

近日，中国政府网公布国务院第628号
令，修改和废除了部分行政法规。其中要求
明年元旦起废除《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

险条例》，已经施行 61 年的铁路强制保险将被取
消。这意味着乘坐火车的乘客将不再被强制购买

人身意外伤害强制保险。同时，《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
查处理条例》第33条也将被删去，以后铁路交通事故伤亡赔
偿限额不再15万元封顶。

施行61年的铁路强制保险明年取消

乘坐火车伤亡赔付
不再15万元封顶

铁路强制保险被取消后，旅客乘火车该
如何购买保险呢？

一位铁路内部人士告诉记者，铁路强制
保险被取消后，应该会借鉴目前航空、公路
客运的旅客商业保险模式，旅客在车站、代
售点等处买票时，会被问及是否要额外购买
保险，旅客可以自由选择。

据悉，目前航空和公路客运的保险大多

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航空公司或公路客运
公司购买的飞机、汽车相关保险，另一部分则
是旅客自愿购买的商业保险。旅客在购买机
票或汽车票时，一般都会被问及是否购买保
险，旅客可以根据意愿进行自由选择。以乘
坐飞机为例，机票中的保险是由保险公司赔
付给航空公司，再由航空公司赔付给旅客，商
业险则由旅客直接持保单到保险公司索赔。

不少旅客表示，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
火车票价是否会随之降低。

按照1992年修订后的《铁路旅客意外伤
害强制保险条例》，所有铁路旅客不论座席等
次、全票、半票、免票，有保额2万元的保险，保
险费包含在火车票价内，金额为基本票价的
2%。这意味着，旅客在购买价格为100元的
火车票时，其中包含了2元的强制保险费。

不少旅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13年1
月1日起，取消铁路强制保险，这意味着这
部分钱不应该收取了，那铁路票价也应该减
去这部分费用。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目前，他们还没
有接到任何相关的通知，2013年1月1日后
火车票价是否将降低也不好说，“具体如何
执行政策要等铁道部的通知”。

“火车票里包含人身意外伤害强制保
险，以前还真不知道这个事儿。”当听说已
施行了61年的铁路强制保险将从明年1月
1日起取消时，济南市民王先生有些吃惊，
尽管他经常乘火车出差，但从来没有被告
知过自己在购买火车票时，也“被购买”了
人身意外伤害强制保险。

在记者采访中，不少经常乘火车出门

的市民表示，对于铁路人身意外伤害强制
保险并不了解，在购票时也没有被告知。

记者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官方
网站，在铁路常识中也没有查询到人身意
外伤害强制保险的相关信息。随后，记者
又在该官网进行网上购票，但从查询、预订
到确认订票信息，页面上都没有出现有关
铁路强制险的提示信息。

业内人士表示，铁路强制保险
被取消的原因主要是其与现行的
《保险法》冲突，《保险法》第11条第
2款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
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

《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
条例》由原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制定于1951年，《条例》第一条规
定：铁路旅客均应投保意外伤害保
险。1992年，《条例》进行了修订，
规定所有铁路旅客不论座席等次、
全票、半票、免票，有保额2万元的
保险，保险费包含在火车票价内，金
额为基本票价的2%。

国务院第628号令还要求删去
《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
理条例》第33条。该条款规定事故

造成铁路旅客人身伤亡和自带行李
损失的，铁路运输企业对每名铁路
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
民币15万元，对每名铁路旅客自带
行李损失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
2000元。铁路运输企业与铁路旅
客可以书面约定高于前款规定的赔
偿责任限额。

删去这一条文意味着铁路旅客
一旦发生人身伤亡，可获得的赔偿
金额不再15万元封顶，每名铁路旅
客自带行李损失的赔偿金额也不再
2000元封顶。

就在2011年“7·23”甬温线动
车事故中，按照事故救援善后总指
挥部公布的赔偿标准，遇难人员赔
偿救助标准已经超过90万元。

▲ ▲

强制保险“减”，伤亡赔付“加”

▲ ▲

关注点1 为啥卖票时从未告知包含保险

▲ ▲

关注点2 没了强制险，票价是否应降低

▲ ▲

关注点3 强制险取消了，乘火车咋购保险


